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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法 定 代 理 人 　 張 心 悌  01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吳 偉 芳 律 師  02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請 求 損 害 賠 償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10年 2月  03

        23日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8年 度 金 上 字 第 7號 ） ， 提 起 上  04

       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5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6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駁 回 上 訴 人 之 上 訴 ， 及 該 訴 訟 費 用 部 分 廢 棄 ， 發 回 臺  07

        灣 高 等 法 院 。  08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09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上 訴 人 勤 業 會 計 所 之 法 定 代 理 人 已 變 更 為 柯 志 賢 ， 有 社  10

            團 法 人 中 華 民 國 會 計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函 可 稽 ， 柯 志 賢 具 狀  11

            聲 明 承 受 訴 訟 ， 核 無 不 合 ， 應 予 准 許 ， 合 先 敘 明 。  12

        二 、 被 上 訴 人 主 張 ：  13

          � 第 一 審 共 同 被 告 遠 東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遠 航 公 司 ） 董  14

            事 長 崔 湧 、 總 經 理 陳 尚 � 為 美 化 財 報 提 升 股 票 淨 值 ， 自 民 國  15

            94年 2 月 間 起 至 96年 底 止 ， 與 第 一 審 共 同 被 告 吳 勇 璋 、 施 建  16

            華 ， 陸 續 以 該 公 司 名 義 與 第 一 審 共 同 被 告 樓 文 豪 、 石 清 榮 所  17

            經 營 之 公 司 或 旅 行 社 訂 定 虛 偽 契 約 ， 將 該 契 約 之 營 收 編 製 公  18

            告 於 94年 第 2季 至 96年 第 3季 財 報 （ 下 稱 系 爭 財 報 ） ， 使 該 財  19

            報 出 現 不 實 虛 增 營 收 之 情 形 （ 下 稱 不 實 財 報 ） ， 掩 飾 營 運 欠  20

            佳 實 況 。 遠 航 公 司 於 97年 2 月 12日 因 周 轉 困 難 而 跳 票 ， 董 事  21

            會 於 同 年 月 14日 決 議 聲 請 重 整 ， 於 同 年 月 25日 在 財 團 法 人 中  22

            華 民 國 證 券 櫃 檯 買 賣 中 心 停 止 交 易 （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同 年 月 22  23

            日 ） 。  24

          � 原 判 決 附 表 （ 下 稱 附 表 ） 1之 Ａ  欄 所 示 授 權 人 （ 下 稱 授 權 人  25

            ） ， 受 不 實 財 報 詐 欺 ， 買 入 遠 航 公 司 股 票 ， 持 股 期 間 因 不 實  26

            財 報 接 連 更 新 ， 致 陷 於 錯 誤 而 繼 續 善 意 持 有 ， 惟 所 持 有 股 份  27

            嗣 經 100年 、 105年 遠 航 公 司 2 次 減 資 及 財 務 操 作 ， 均 遭 以 退  28

            還 畸 零 股 款 方 式 銷 除 ， 因 而 受 有 損 失 。  29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林 寶 漳 、 黃 瑞 柔 於 系 爭 財 報 期 間 為 遠 航 公 司 董 事 ； 上  30

            訴 人 鄭 博 修 、 蘇 龍 淳 、 陳 致 遠 則 為 監 察 人 ， 均 未 盡 職 責 而 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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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過 、 承 認 、 公 告 不 實 財 報 ， 就 授 權 人 於 其 任 期 內 所 受 損 害 ，  01

            應 各 負 10% 比 例 責 任 。 上 訴 人 楓 白 公 司 為 陳 致 遠 所 代 表 之 法  02

            人 ， 應 與 陳 致 遠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勤 業 會 計 所 之 合 夥 會 計 師  03

            即 上 訴 人 邱 明 玉 、 盧 啟 昌 ， 為 遠 航 公 司 之 簽 證 會 計 師 ， 負 責  04

            系 爭 財 報 之 查 核 簽 證 ， 致 授 權 人 誤 信 不 實 財 報 而 受 有 損 害 ，  05

            應 各 負 15% 比 例 責 任 ， 勤 業 會 計 所 應 分 別 與 邱 明 玉 、 盧 啟 昌  06

           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 07

          � 依 104年 7月 1日 修 正 前 證 券 交 易 法 （ 下 稱 證 交 法 ） 第 20條 第 3  08

            項 、 第 20條 之 1第 3 項 （ 95年 1月 11日 修 正 ） ， 96年 12月 26日  09

            修 正 前 會 計 師 法 第 18條 ， 民 法 第 184條 第 2 項 本 文 、 第 185條  10

            第 1項 、 第 28條 ， 公 司 法 第 23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求 為 命 上 訴 人 連  11

            帶 或 比 例 給 付 授 權 人 附 表 1所 示 金 額 ， 及 自 99年 5月 14日 起 算  12

            法 定 遲 延 利 息 ， 並 由 被 上 訴 人 代 為 受 領 之 判 決 （ 未 繫 屬 本 院  13

            部 分 ， 不 予 贅 述 ） 。  14

        三 、 上 訴 人 共 同 、 各 自 所 辯 如 下 ：  15

          � 上 訴 人 同 辯 以 ： 詐 欺 市 場 理 論 僅 推 定 交 易 因 果 關 係 ， 無 從 推  16

            定 損 害 因 果 關 係 。 遠 航 公 司 自 94年 第 1 季 起 每 季 均 虧 損 ， 不  17

            具 吸 引 投 資 人 承 購 股 票 之 誘 因 ， 足 認 欠 缺 交 易 因 果 關 係 。 遠  18

            航 公 司 之 股 票 下 跌 ， 係 因 公 司 資 金 不 足 ， 與 不 實 財 報 無 關 。  19

            況 不 實 財 報 於 97年 8 月 14日 檢 察 官 起 訴 時 始 被 揭 露 ， 且 遠 航  20

            公 司 虛 增 營 收 數 額 占 公 司 資 產 、 淨 值 及 獲 利 比 例 極 低 。 毛 損  21

            益 法 忽 視 影 響 市 場 股 價 因 素 ， 遠 航 公 司 股 票 之 真 實 價 格 不 宜  22

            以 零 計 算 ， 應 採 淨 損 差 額 法 為 損 害 賠 償 計 算 依 據 。 授 權 人 未  23

            及 時 出 售 股 票 免 於 損 失 ， 亦 與 有 過 失 。  24

          � 林 寶 漳 另 辯 以 ： 伊 係 百 慕 達 商 艾 吉 投 資 開 發 公 司 （ 下 稱 艾 吉  25

            公 司 ）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人 ， 非 證 交 法 第 20條 之 1 責 任 主 體 ； 且  26

            為 被 上 訴 人 撤 回 對 艾 吉 公 司 起 訴 效 力 所 及 。 伊 信 賴 會 計 師 之  27

            查 核 簽 證 ， 已 盡 注 意 義 務 ， 應 免 除 責 任 ， 至 多 責 任 不 應 高 於  28

            2%。 且 伊 高 齡 已 退 休 無 收 入 ， 得 依 民 法 第 218 條 規 定 減 輕 賠  29

            償 責 任 。  30

          � 黃 瑞 柔 另 辯 以 ： 遠 航 公 司 96年 第 2、 3季 財 報 ， 分 別 於 伊 任 職  31

３



            前 或 剛 上 任 不 到 2 個 月 時 所 編 製 ， 伊 無 從 查 悉 財 報 不 實 情 事  01

            ； 伊 信 賴 會 計 師 之 查 核 簽 證 ， 已 盡 注 意 義 務 。  02

          � 鄭 博 修 另 辯 以 ： 伊 於 96年 6 月 始 擔 任 監 察 人 ， 不 知 94年 間 財  03

            報 有 虛 增 營 收 情 形 ， 且 列 席 96年 第 2、 3次 董 事 會 ， 現 場 無 原  04

            始 資 料 可 供 查 核 ， 故 信 賴 會 計 師 之 專 業 簽 證 ， 已 盡 注 意 義 務  05

            。 遠 航 公 司 股 票 之 真 實 價 格 ， 宜 以 97年 2 月 14至 22日 停 止 交  06

            易 前 之 股 票 市 場 價 格 為 準 。  07

          � 蘇 龍 淳 另 辯 以 ： 伊 經 泉 鴻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泉 鴻 公 司  08

            ） 指 派 擔 任 遠 航 公 司 之 法 人 監 察 人 代 表 ， 被 上 訴 人 已 撤 回 對  09

            該 公 司 之 訴 訟 ， 不 得 再 對 伊 請 求 。 遠 航 公 司 簽 訂 虛 偽 契 約 ，  10

            非 在 伊 擔 任 監 察 人 任 期 內 ， 且 伊 信 賴 會 計 師 之 專 業 意 見 ， 已  11

            盡 注 意 義 務 。 況 伊 為 監 察 人 ， 至 多 僅 負 1%過 失 責 任 。  12

          � 陳 致 遠 、 楓 白 公 司 另 辯 以 ： 伊 擔 任 遠 航 公 司 之 監 察 人 ， 未 實  13

            際 參 與 經 營 ， 亦 未 編 製 財 務 報 表 ， 無 從 知 悉 公 司 經 營 狀 況 。  14

            遠 航 公 司 之 營 業 收 入 未 提 出 於 董 事 會 討 論 ， 最 終 決 策 權 限 在  15

            總 經 理 ， 公 司 帳 冊 已 委 由 勤 業 會 計 所 查 核 ， 伊 未 具 備 財 會 專  16

            業 能 力 ， 並 未 違 反 注 意 義 務 。  17

          � 邱 明 玉 、 盧 啟 昌 、 勤 業 會 計 所 則 辯 以 ： 不 實 財 報 係 遠 航 公 司  18

            管 理 階 層 有 意 安 排 ， 提 供 不 實 資 訊 ， 並 出 具 聲 明 書 擔 保 該 不  19

            實 資 訊 為 真 實 ， 伊 難 發 現 虛 偽 交 易 情 事 。 縱 認 伊 查 核 系 爭 財  20

            報 有 過 失 ， 亦 與 財 報 主 要 內 容 有 虛 偽 隱 匿 無 涉 。 會 計 師 之 查  21

            核 ， 係 以 抽 樣 方 式 查 核 證 據 ， 應 區 分 季 報 、 半 年 報 及 年 報 查  22

            核 之 責 任 輕 重 。  23

        四 、 原 審 維 持 第 一 審 所 為 命 上 訴 人 給 付 附 表 1 所 示 金 額 本 息 之 判  24

            決 ， 駁 回 其 上 訴 ， 理 由 如 下 ：  25

          � 遠 航 公 司 原 為 依 證 交 法 公 開 發 行 有 價 證 券 之 公 司 ， 94年 第  1  26

            季 起 每 季 皆 虧 損 ， 自 94年 6月 9日 起 至 96年 9 月 30日 止 陸 續 虛  27

            增 營 收 ， 致 系 爭 財 報 均 不 實 。 嗣 於 97年 2 月 12日 因 存 款 不 足  28

            ， 遭 銀 行 退 票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1億 5千 餘 萬 元 （ 下 稱 跳 票 ） ，  29

            每 股 股 票 價 格 自 同 日 7.48元 ， 跌 至 最 後 交 易 日 即 同 年 月 22日  30

            為 4.52元 。 系 爭 財 報 由 邱 明 玉 、 盧 啟 昌 核 閱 、 查 核 ， 並 出 具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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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報 告 ， 均 無 保 留 意 見 並 公 告 。  01

          � 遠 航 公 司 於 97年 2 月 14日 聲 請 重 整 ， 經 臺 灣 臺 北 地 方 法 院 （  02

            下 稱 北 院 ） 裁 定 准 許 ， 嗣 於 100年 3月 21日 減 資 基 準 日 ， 將 每  03

            1,000股 舊 股 換 發 0.164782新 股 （ 下 稱 100年 減 資 ） ， 減 資 後  04

            授 權 人 退 發 畸 零 股 款 如 第 一 審 判 決 附 表 （ 下 稱 一 審 附 表 ）  9  05

            所 示 （ 下 稱 100年 減 資 退 款 ） ； 104 年 10月 1日 經 北 院 裁 定 重  06

            整 完 成 ， 股 東 會 復 於 同 年 11月 30日 決 議 現 金 減 資 ， 減 資 比 例  07

            0.00160%， 並 變 更 每 股 面 額 為 100萬 元 （ 下 稱 105年 減 資 ） ，  08

            授 權 人 尚 有 持 股 者 ， 均 成 為 持 股 不 滿 1 股 之 畸 零 股 股 東 ， 獲  09

            退 款 如 一 審 附 表 9所 示 （ 下 稱 105年 減 資 退 款 ） 。  10

          � 本 件 授 權 人 均 係 於 遠 航 公 司 94年 第 2 季 財 報 公 告 後 ， 取 得 遠  11

            航 公 司 股 票 之 投 資 人 ， 系 爭 財 報 有 一 審 附 表 3 之 不 實 情 形 ，  12

            自 得 推 定 授 權 人 取 得 遠 航 公 司 股 票 ， 與 不 實 財 報 具 交 易 因 果  13

            關 係 。  14

          � 授 權 人 就 其 於 94年 8月 31日 起 至 97年 2月 13日 止 （ 下 稱 系 爭 期  15

            間 ） 購 入 遠 航 公 司 股 票 ， 與 不 實 財 報 間 ， 損 失 因 果 關 係 之 舉  16

            證 責 任 ， 應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77 條 但 書 規 定 減 輕 。 授 權 人 取  17

            得 遠 航 公 司 股 票 後 ， 97年 2 月 14日 遠 航 公 司 財 務 運 作 不 良 情  18

            形 （ 包 含 不 實 財 報 之 影 響 ） 見 諸 端 緒 ， 嗣 遠 航 公 司 變 更 交 易  19

            方 式 而 無 量 跌 停 ， 其 後 停 止 交 易 、 檢 察 官 於 同 年 8 月 14日 起  20

            訴 揭 露 不 實 財 報 後 ， 遭 禁 止 轉 讓 、 下 櫃 、 2 次 減 資 ， 使 持 股  21

            者 均 成 畸 零 股 股 東 ， 可 推 定 不 實 財 報 造 成 授 權 人 損 害 。  22

          � 觀 諸 公 司 法 第 193條 第 1項 、 第 218條 第 1項 規 定 ， 可 知 我 國 採  23

            董 事 會 、 監 察 人 雙 軌 制 ， 均 屬 公 司 常 設 之 內 部 監 督 機 關 ， 與  24

            外 部 監 督 之 會 計 師 、 檢 查 人 各 發 揮 其 功 能 ， 尚 不 得 以 公 司 設  25

            有 總 經 理 等 經 理 人 為 營 運 ， 委 任 會 計 師 查 核 ， 即 得 脫 免 其 內  26

            部 監 督 責 任 ， 故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仍 應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注 意 義 務 執  27

            行 職 務 。 上 訴 人 未 證 明 已 善 盡 注 意 能 事 ， 不 得 以 系 爭 財 報 經  28

            簽 證 會 計 師 查 核 、 核 閱 即 得 免 責 。 系 爭 財 報 有 一 審 附 表 3 所  29

            示 之 不 實 情 形 ， 陳 致 遠 、 林 寶 漳 、 黃 瑞 柔 、 鄭 博 修 、 蘇 龍 淳  30

            、 邱 明 玉 、 盧 啟 昌 任 職 遠 航 公 司 董 、 監 、 簽 證 會 計 師 ， 於 其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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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任 職 期 間 ， 均 未 盡 確 保 各 別 財 報 正 確 性 之 法 定 義 務 。  01

          � 審 酌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及 會 計 師 應 各 自 發 揮 功 能 ； 林 寶 漳 、 黃 瑞  02

            柔 未 妥 善 履 行 董 事 就 業 務 執 行 、 內 部 控 管 之 職 權 ； 陳 致 遠 、  03

            鄭 博 修 、 蘇 龍 淳 怠 於 行 使 監 察 人 職 權 ； 邱 明 玉 、 盧 啟 昌 長 期  04

            忽 視 遠 航 公 司 交 易 異 常 現 象 ， 未 盡 善 良 管 理 人 之 注 意 義 務 ，  05

            致 使 確 保 系 爭 財 報 真 實 性 之 內 部 稽 核 、 外 部 審 查 機 制 趨 於 失  06

            靈 ， 依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、 簽 證 會 計 師 權 限 大 小 、 負 責 領 域 之 不  07

            同 ， 對 結 果 防 免 之 可 能 性 ， 故 職 司 內 部 稽 核 之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 08

            及 外 部 審 查 之 會 計 師 ， 應 各 負 70%、 30%之 總 體 責 任 。  09

          � 揆 之 被 上 訴 人 取 得 之 和 解 金 額 ， 未 足 填 補 授 權 人 之 全 部 損 失  10

            ， 遠 航 公 司 自 94年 8 月 31日 起 至 96年 10月 31日 止 ， 除 董 事 長  11

            、 總 經 理 外 ， 另 設 置 董 事 4人 、 監 察 人 3人 ； 另 系 爭 財 報 均 由  12

            2 名 會 計 師 簽 證 ， 復 斟 酌 違 失 行 為 特 性 、 過 失 程 度 等 一 切 因  13

            素 ， 各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就 其 應 負 責 季 別 財 報 各 負 10% 之 比 例 責  14

            任 ， 會 計 師 應 各 負 15% 之 比 例 責 任 。 負 比 例 責 任 之 董 事 林 寶  15

            漳 、 黃 瑞 柔 、 監 察 人 鄭 博 修 、 蘇 龍 淳 、 陳 致 遠 ， 僅 就 所 任 職  16

            期 間 所 負 責 之 財 報 季 別 ， 毋 庸 就 非 任 職 期 間 之 財 報 季 別 負 責  17

            ， 並 非 就 系 爭 財 報 均 負 責 。 是 以 ， 林 寶 漳 、 黃 瑞 柔 、 鄭 博 修  18

            、 蘇 龍 淳 、 陳 致 遠 之 責 任 額 占 季 別 損 失 總 額 之 比 例 依 序 為 8.  19

            690%、 4.687%、 4.687%、 4.687%、 5.313% （ 詳 見 附 表 3） ，  20

            而 非 均 為 10%， 此 種 之 計 算 方 式 ， 已 考 量 其 任 期 。  21

          � 陳 致 遠 代 表 楓 白 公 司 執 行 遠 航 公 司 監 察 人 職 務 ， 就 不 實 財 報  22

            有 過 失 ， 造 成 授 權 人 受 有 損 害 ， 依 民 法 第 28條 規 定 ， 楓 白 公  23

            司 應 就 陳 致 遠 對 授 權 人 所 負 比 例 責 任 ，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又  24

            邱 明 玉 、 盧 啟 昌 與 勤 業 會 計 所 間 為 合 夥 關 係 ， 以 該 所 會 計 師  25

            名 義 ， 就 系 爭 財 報 出 具 查 核 核 閱 報 告 ， 外 觀 上 足 認 與 執 行 勤  26

            業 會 計 所 之 職 務 有 關 ， 就 不 實 財 報 具 消 極 怠 於 執 行 職 務 過 失  27

            ， 未 盡 業 務 上 之 注 意 義 務 ， 造 成 授 權 人 受 有 損 害 ， 則 類 推 適  28

            用 民 法 第 28條 規 定 ， 勤 業 會 計 所 應 分 別 就 邱 明 玉 、 盧 啟 昌 對  29

            授 權 人 所 負 比 例 責 任 ， 負 連 帶 賠 償 責 任 。  30

          � 證 交 法 第 20條 、 第 20條 之 1 所 定 證 券 詐 欺 與 財 報 不 實 賠 償 責  31

６



            任 ， 僅 須 投 資 人 係 善 意 ， 且 因 此 受 有 損 害 即 受 保 護 ， 不 因 未  01

            及 時 出 售 持 股 ， 或 於 特 定 期 間 取 得 持 股 而 減 輕 保 障 。 被 上 訴  02

            人 在 原 審 撤 回 對 於 艾 吉 公 司 、 泉 鴻 公 司 之 訴 訟 ， 惟 無 免 除 債  03

            務 之 意 ， 林 寶 漳 、 蘇 龍 淳 不 得 抗 辯 亦 應 免 除 。 另 林 寶 漳 未 證  04

            明 本 件 賠 償 致 其 生 計 有 重 大 影 響 ， 尚 難 減 輕 其 賠 償 金 額 。 又  05

            授 權 人 損 害 之 發 生 ， 係 由 公 司 內 部 人 、 關 係 人 不 法 行 為 引 起  06

            ， 授 權 人 縱 未 採 取 相 當 防 範 措 施 或 迴 避 手 段 ， 亦 不 能 認 對 損  07

            害 之 發 生 與 有 過 失 。  08

          � 請 求 權 人 因 證 券 詐 欺 、 財 報 不 實 而 受 有 損 失 ， 應 推 定 請 求 權  09

            人 之 毛 損 失 ， 屬 得 請 求 之 損 害 賠 償 範 圍 。 授 權 人 於 系 爭 期 間  10

            買 進 遠 航 公 司 股 票 ， 而 於 97年 2 月 14日 當 日 仍 繼 續 持 有 ， 取  11

            得 成 本 如 一 審 附 表 6 所 示 ， 對 應 上 訴 人 各 應 歸 責 之 財 報 如 一  12

            審 附 表 8所 示 。 另 扣 除 一 審 附 表 9所 示 遠 航 公 司 於 100年 、 105  13

            年 減 資 退 款 ， 授 權 人 於 各 季 別 財 報 所 受 損 失 總 額 為 2億 9,643  14

            萬 9,107 元 。 至 被 上 訴 人 與 第 一 審 共 同 被 告 即 龔 神 佑 、 王 慧  15

            玲 、 徐 翠 琳 、 黃 詩 易 、 中 華 開 發 工 業 銀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； 魏  16

            幸 雄 、 鍾 婉 君 、 中 華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； 謝 貫 珩 、 楊 昆 華 、  17

            陳 泰 銘 （ 代 表 法 人 股 東 國 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） 和 解 ， 各 該 董 、  18

            監 事 和 解 金 額 均 未 逾 各 自 負 責 之 比 例 ， 自 不 影 響 上 訴 人 依 所  19

            負 比 例 計 算 之 賠 償 數 額 。 故 授 權 人 得 依 附 表 2 之 Ｇ 欄 所 示 訴  20

            訟 標 的 ， 按 毛 損 益 法 計 算 ， 請 求 上 訴 人 賠 償 附 表 1 請 求 金 額  21

            一 覽 表 （ 即 第 一 審 判 決 主 文 及 其 附 表 12至 19之 內 容 ） 所 示 金  22

            額 本 息 。  23

        五 、 本 院 之 判 斷 ：  24

          � 證 交 法 就 請 求 權 人 依 該 法 第 20條 之 1第 1項 、 第 3 項 規 定 ， 請  25

            求 賠 償 財 務 報 告 之 主 要 內 容 有 虛 偽 情 事 ， 所 致 損 害 之 範 圍 及  26

            數 額 計 算 ， 並 無 明 文 。 而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者 ，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 27

            定 或 契 約 另 有 訂 定 外 ， 應 回 復 他 方 損 害 發 生 前 之 原 狀 。 民 法  28

            第 213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損 害 賠 償 之 目 的 ， 在 填 補 所 生 損  29

            害 ， 其 應 回 復 者 ， 並 非 原 有 狀 態 ， 而 係 應 有 狀 態 之 損 失 。 基  30

            此 ， 上 開 請 求 權 人 請 求 賠 償 之 損 害 額 ， 自 應 限 於 財 務 報 告 內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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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容 虛 偽 情 事 因 素 ， 所 導 致 之 有 價 證 券 價 格 下 跌 損 害 ， 始 為 法  01

            規 範 保 護 之 範 圍 。 至 於 非 屬 該 因 素 之 變 動 狀 態 ， 當 無 許 其 請  02

            求 賠 償 之 理 。  03

          � 關 於 證 券 詐 欺 損 失 因 果 關 係 之 更 正 揭 露 ， 包 括 證 券 交 易 市 場  04

            得 以 吸 收 、 反 應 之 各 種 來 源 、 資 訊 形 式 （ 含 洩 漏 ） ， 均 屬 之  05

            ， 不 限 於 被 告 所 為 或 單 一 完 整 之 更 正 揭 露 。 而 更 正 揭 露 與 詐  06

            欺 行 為 之 關 聯 性 認 定 ， 或 詐 欺 行 為 與 非 詐 欺 行 為 因 素 之 區 辨  07

            ， 均 應 以 其 實 質 關 聯 ， 為 整 體 觀 察 或 綜 合 判 斷 。 倘 證 券 詐 欺  08

            事 件 並 無 更 正 揭 露 之 行 為 ， 或 於 更 正 揭 露 行 為 時 ， 證 券 交 易  09

            市 場 無 從 吸 收 反 應 ， 則 就 其 損 失 因 果 關 係 之 證 明 ， 法 院 得 採  10

            被 告 為 證 券 詐 欺 行 為 時 ， 已 可 預 見 之 風 險 何 時 實 現 （ 即 風 險  11

            實 現 理 論 ） ， 或 以 被 告 之 證 券 詐 欺 行 為 ， 相 較 於 其 他 事 實 ，  12

            是 否 為 原 告 經 濟 上 損 失 之 最 近 原 因 （ 即 最 近 原 因 測 試 ） 等 其  13

            他 適 當 方 法 定 之 。  14

          � 遠 航 公 司 自 97年 2 月 12日 公 布 跳 票 後 ， 於 同 年 月 14日 董 事 會  15

            決 議 聲 請 重 整 、 變 更 交 易 方 式 ， 於 同 年 月 25日 停 止 交 易 ， 然  16

            不 實 財 報 迄 檢 察 官 於 同 年 8 月 14日 起 訴 時 揭 露 。 嗣 經 北 院 裁  17

            准 重 整 ， 經 100年 、 105年 2 次 減 資 ， 授 權 人 之 持 股 均 經 銷 除  18

            ， 乃 原 審 所 認 定 之 事 實 。 惟 遠 航 公 司 於 遭 檢 察 官 起 訴 不 實 財  19

            報 前 ， 既 有 跳 票 、 聲 請 重 整 、 變 更 交 易 方 式 、 停 止 交 易 等 資  20

            訊 公 開 於 市 ， 是 否 均 與 不 實 財 報 之 更 正 揭 露 無 涉 ？ 而 不 實 財  21

            報 資 訊 揭 露 時 點 ， 攸 關 上 訴 人 所 應 填 補 授 權 人 因 不 實 財 報 所  22

            生 損 害 範 圍 之 認 定 ， 即 應 先 予 釐 清 。 倘 更 正 揭 露 時 ， 遠 航 公  23

            司 股 票 仍 有 交 易 ， 自 可 依 客 觀 市 場 價 格 之 變 動 ， 以 定 其 真 實  24

            價 格 ， 據 以 判 斷 授 權 人 損 害 之 數 額 。 縱 認 遠 航 公 司 不 實 財 報  25

            消 息 揭 露 時 ， 該 公 司 股 票 已 停 止 交 易 ， 無 法 知 悉 證 券 交 易 市  26

            場 之 吸 收 反 應 ， 亦 得 依 上 開 適 當 方 法 ， 定 其 損 失 因 果 關 係 及  27

            損 害 額 。 又 如 其 損 害 額 之 證 明 仍 有 重 大 困 難 ， 法 院 非 不 得 依  28

           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222條 第 2項 規 定 ， 審 酌 一 切 情 況 ， 依 所 得 心 證  29

            定 之 。 原 審 未 遑 詳 查 審 認 ， 逕 認 不 實 財 報 資 訊 揭 露 後 ， 授 權  30

            人 之 股 份 經 2 次 減 資 全 數 銷 除 ， 所 受 全 部 損 失 ， 均 得 請 求 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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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償 義 務 人 賠 償 ， 而 為 上 訴 人 不 利 之 判 斷 ， 尚 屬 可 議 ， 並 有 判  01

           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違 法 。  02

          � 發 行 人 之 負 責 人 及 辦 理 簽 證 之 會 計 師 ， 因 其 過 失 致 證 交 法 第  03

            20條 之 1第 1項 損 害 之 發 生 者 ， 應 依 其 責 任 比 例 ， 負 賠 償 責 任  04

            ， 此 觀 證 交 法 第 20條 之 1第 5項 規 定 即 明 。 是 乃 基 於 衡 平 責 任  05

            之 考 量 ， 故 須 斟 酌 各 賠 償 義 務 人 之 行 為 特 性 、 其 違 法 行 為 與  06

            損 害 之 關 聯 程 度 等 情 狀 ， 進 而 依 其 責 任 比 例 ， 以 定 各 自 賠 償  07

            責 任 。  08

          � 原 審 既 認 定 ， 陳 致 遠 、 林 寶 漳 、 黃 瑞 柔 、 鄭 博 修 、 蘇 龍 淳 於  09

            系 爭 期 間 任 職 遠 航 公 司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， 於 各 別 財 報 公 告 之 際  10

            ， 均 未 盡 確 保 財 報 正 確 性 之 法 定 義 務 。 則 依 上 開 規 定 及 說 明  11

            意 旨 ， 自 應 審 酌 各 該 董 、 監 就 其 任 職 期 間 違 反 上 開 義 務 之 可  12

            責 性 ， 依 其 等 涉 入 公 司 營 運 深 淺 之 不 同 ， 賦 予 不 同 程 度 之 注  13

            意 義 務 ， 酌 定 責 任 比 例 ， 定 其 賠 償 之 責 。 原 判 決 以 遠 航 公 司  14

            設 置 董 事 4人 、 監 察 人 3人 ， 而 認 各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各 就 其 任 職  15

            期 間 之 財 報 季 別 負 10% 之 比 例 責 任 ， 就 其 等 於 各 該 財 報 審 查  16

            時 ， 是 否 因 任 職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期 間 長 短 不 一 ， 致 涉 入 公 司 營  17

            運 深 淺 有 所 不 同 ， 過 失 程 度 究 否 有 別 ， 並 未 調 查 審 認 ， 僅 依  18

            董 、 監 事 人 數 平 均 負 相 同 比 例 責 任 ， 已 嫌 速 斷 。 且 黃 瑞 柔 、  19

            蘇 龍 淳 、 鄭 博 修 所 辯 ： 其 96年 6 月 始 擔 任 遠 航 公 司 董 事 、 監  20

            察 人 ， 責 任 與 一 般 董 、 監 事 應 有 不 同 ； 鄭 博 修 、 蘇 龍 淳 另 辯  21

            稱 ： 監 察 人 就 財 報 正 確 性 之 掌 握 度 低 於 董 事 等 情 （ 見 原 審 卷  22

            一 444頁 、 卷 二 312至 314頁 、 316頁 、 318頁 、 329至 343 頁 、  23

            505頁 、 卷 三 11至 13頁 、 247至 248頁 、 卷 六 428至 430 頁 ） ，  24

            倘 屬 實 在 ， 將 攸 關 其 等 責 任 比 例 認 定 之 判 斷 。 原 審 僅 泛 稱 各  25

            董 、 監 事 ， 僅 就 其 任 職 期 間 負 責 之 財 報 負 10% 之 比 例 責 任 ，  26

            已 考 量 各 董 、 監 事 任 期 ， 就 上 訴 人 上 開 所 辯 其 餘 各 節 ， 則 恝  27

            置 未 論 ， 並 有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違 法 。  28

          � 上 訴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非 無 理 由 。  29

        六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有 理 由 。 依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477條 第 1項  30

            、 第 478條 第 2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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